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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0 5 年 度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論 文 著 作 推 荐 暨 審 查 實 施 計 畫 
 

壹、依據： 

教育部 105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績優論文評選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鼓勵軍護人員及國民中小學教師投入全民國防教育之實務研究，以增

進各界對全民國防教育之瞭解並提供興革建議，厚植全民國防教育教學

資源，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承辦單位：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肆、參加對象： 

  一、高級中等學校軍護人員。 

  二、國民中小學教師。 

伍、評審主題：以「全民國防教育」為主題，並以下列子題為相關研究： 

 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與教學實踐(有關提升本課程【含護理課程】教學成 

   效之精進作法或行動研究等)。 

 二、全民國防(防衛動員、精神動員等)。 

 三、國防軍事(國家安全、國防政策、軍事戰略等)。 

陸、論文格式規範： 

 一、基本規範： 

  （一）採用 APA 格式(第六版)，論文字數以一萬字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 

     (含註釋、參考文獻，請勿超過二萬字)。 

  （二）全文以 A4紙張直式橫書方式，版面設定邊界上、下、左、右均 

     為 2.5cm，中文字字形為標楷體，英文字形為 Times New Roman(各 

     項次字體之大小與中文部分相同)。 

  （三）作品請雙面列印，並以膠裝方式裝訂（另請隨文附送 word電子 

     檔光碟），封面統一使用藍色雲彩紙。 

 二、文章結構： 

  （一）封面：僅書寫論文題目，使用 20號粗體字，單行間距，置中。 

  （二）摘要：中文摘要。 

   １、以 300字為上限，不分段落，包括研究問題、研究對象、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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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等，同時列舉關鍵詞。 

   ２、標題為 14號粗體字，置中；內文為 12號字，左右對齊。 

 三、關鍵詞： 

   (一)中文關鍵詞各 3至 5個，須明確定義，並求全文統一。 

   (二)標題為 12號粗體字，詞組為 12號字，左右對齊。 

 四、前文：包括目次、表次、圖次等。 

 五、本文： 

   (一)要項： 

   1、緒論：研究問題、研究的重要性、文獻分析、研究假設與設計。 

  2、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等。 

  3、研究結果：忠實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 

  4、結論與建議：應先指出研究結果是否支持研究假設，其次依據研 

       究結果的一致性及差異性，以及相關文獻，引出結論，再依據結 

    論做建議，其中也可略述研究的限制。 

  (二)規格：  

    1、12號字，橫向排列，固定行高 25，左右對齊，並以阿拉伯數字編 

       頁。 

      2、分節標題： 

     (1)文章之大小標題以「壹、一、（一）、1、（1）、a、(a)」為序， 

        並置左對齊。 

(2 )主段落標題為 14 號粗體字；次段落標題為 14 號字；分項標題  

為 12 號粗體字。 

    3、文獻引用： 

     (1)包括全文引用、文意引用兩種；全文引用一定要註明出處之頁 

        碼，文意引用就是要用自己的話寫出原作者的原意，可以不用註 

        明出處頁碼，但必要時得註明出處之頁碼或段落，以利讀者查閱。 

     (2)式有兩種，一種是於行文當中直接引用作者姓氏；另一種是直接 

        引用研究的結果或論點。此外，在極少數情況下，可同時於文中 

        寫出作者與年代。 

     (3)格式請依 APA文獻引用格式種類辦理。 

      4、簡稱或縮寫：引用簡稱或縮寫，可依約定俗成之用法；惟於第一 

         次出現時須用全稱，並以括號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或縮寫。 

    5、譯名：使用外來語之中文譯名，請盡量使用通行之譯法，並請於 

       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稱。 

      6、附圖、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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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編號採用阿拉伯數字，寫法如圖 1、圖 2，表 1、表 2 等類推。 

       (2)表之標題在該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圖之標題置於圖形下方 

         （靠左對齊）。 

       (3)圖表的資料來源與說明，請置於圖表的下方（靠左對齊）。 

  六、參考文獻： 

     (一)每筆參考文獻必須在本文中引用過，並詳列出處；每一筆文獻第 

         一行置左對齊、第二行以後均縮排。 

     (二)依專書、期刊、論文等分別刊載，並妥善區分註釋與參考資料。 

  七、註記：包括內容註解及版權許可兩部分。 

  八、附錄與補充資料部分：包括本文中呈現容易使讀者分心離題，但確又 

      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本研究的相關資料，如 Excel表、圖形、網頁。 

  九、文章撰擬應注意事項： 

     (一)研究論文題目不宜太大而籠統，要能確切反映研究的變相或主要 

         問題，避免不必要的贅詞。結論部分，則應統合研究分析之發現， 

         凸顯自己的「創見」，不要將常識性之意見置於結論中。 

     (二)研究型論文中若引述他人參考資料時，應明確標示，不能在本文 

         中看不到引述參考之標記，而在文末列出參考資料清單，如此將 

         無法確認文末參考文獻與論文之關係。 

     (三)請盡量引述近期及原始資料，引述之資料應註明來源，依所蒐集 

         的資料明確論述，以客觀、公平的立場評論，並提出個人見解、 

         研究心得，避免僅引用他人的論述，以顯示出研究價值。 

     (四)請注意全文之連貫性，輔以佐證實例，增添論述之基礎。 

     (五)撰寫完成後請校對內容，避免錯別字發生，維持文章嚴謹性。 

柒、投稿規定： 

   一、投稿論文請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為限，並須依本計畫規範之格式撰 

       寫。 

   二、投稿論文請裝訂成冊，封面卷頭僅能書題名，不得有顯示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及身分之文字出現(含研究問卷)，違者不予錄用；冊內應附 

       文件說明： 

     (一)「論文參選申請書」(如附件 2)： 

  1、需詳實填寫(主題欄請務必確認)，並以迴紋針附於作品封面上(勿 

     裝訂於內)，以利作業；另倘於近兩年撰寫與本論文相關領域之論 

     文，並獲刊登期刊者，請於欄位內列舉說明期刊名稱、年度、期 

     數及論文名稱，經評審委員審查後，得列為特別加分項目。 

2、論文提出方式採個人或多人不拘，若係二人以上合著，以第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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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為代表提出送審書，並說明個人在此作品內貢獻部分，同時檢 

   附合作人之同意書，若作品列入佳作以上，敘獎額度將依貢獻比 

   例辦理。 

       3、未曾出版聲明書：如附件 5。 

 (二)投稿論文送審時，請檢附作品一式 3 份及全文 word 電子檔光碟 1 

     份。 

     (三)送審之作品如涉及自我抄襲、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專 

         利權，或曾刊載於其他學術會議議事錄或期刊者，一經查察屬實 

         者，即公布真相，當事人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另當事人如已 

         核予獎勵者，註銷獎勵，並依相關規定處理。 

捌、評審： 

   一、初評：  

 1、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及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以下稱各軍訓督 

    考單位）成立評審委員會，負責論文著作初評作業（含題目、格 

    式及內容），各軍訓督考單位送審篇數依本署規劃辦理（分配表 

    如附件 1）。 

 2、有關國民中小學教師可視個人意願參加（不限篇數），惟參加人 

    員應於 105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郵戳為憑）前，將「教育部全 

    民國防績論文參選申請書」寄送學校所在縣（市）軍訓督考單位 

   （聯繫資料如附件 3），並配合論文著作繳件時間完成送審，統由 

    各軍訓督考單位依「初評審查意見表」（附件 4）完成審查後逕 

    送承辦單位（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參加初審。 

   二、初審： 

       1、收件截止日期：105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郵戳為憑）前，統一 

          由軍訓督考單位（含國民中小學教師）送件，個別送件者不予受 

          理。請各軍訓督考單位（含國民中小學教師），將送審之論文著 

          作 1 式 3 份（含全文電子檔光碟 1 片）及「論文參選申請書」、 

         「初評審查意見表」、「未曾出版聲明書」(附件 5)等資料各 1 份， 

          以迴紋針附於作品封面上寄送承辦單位（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 

          參加初審，封面卷頭僅書題名，不得有顯示作者姓名及身分之文 

          字出現，違者剔除。 

 2、委請承辦單位負責全般初審工作（含題目、格式及內容），並由 

    本署遴聘專家學者及曾獲教育部評選論文績優之軍訓同仁，擔任 

    評審（需具碩士以上學資者），凡經評審論文作品達 8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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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由全民國防教育類別取 6~9 名、國防軍事類別取 6~9 名，教 

    學知能研究類別取 9~12 名，薦報至國立新竹女中（全民國防教 

    育學科中心）參加複審。 

   三、複審： 

       1、收件截止日期：請各投稿人依初審委員建議事項完成修正後，於   

          10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郵戳為憑）前，並將修正後作品 1 式 

          3 份（含全文 word 電子檔光碟 1 片）及「論文送審申請書」、「未 

          曾出版聲明書」各 1 份，以迴紋針附於作品封面上寄送本署，由 

          本署彙整後統一薦報國立新竹女中（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參   

          加複審（含初審評分表、評審會議紀錄等資料）。 

 2、論文評審之重點：包含題目、格式、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 

    架構、結論與建議、學術及實務貢獻等。 

 3、由教育部遴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依各類別進行複審工作， 

    預於 105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前完成。 

玖、獎勵辦法： 

一、 特優(90 分以上)： 

(一) 擇優取 1 名。 

(二) 獎勵：軍訓教官核予大功乙次獎勵、獎牌(座)乙面；護理教師及國

中小教師核發本部獎狀乙幀。 

二、 優等(85~89 分)： 

(一) 三項子題各擇優取 3 名，總計 9 名；另每項子題得視論文成果增加

1 名，最多增加 3 名。 

(二) 獎勵：軍訓教官核予記功 2 次獎勵、獎牌(座)乙面；護理教師及國

中小教師核發本部獎狀乙幀。 

三、 佳作(80 分至 84 分)： 

(一) 三項子題各擇優取 5 名，總計 15 名；另每項子題得視論文成果增

加 1 名，最多增加 3 名。 

(二) 獎勵：軍訓教官核予記功乙次獎勵、獎牌(座)乙面；護理教師及國

中小教師核發本部獎狀乙幀。 

四、 論文經評審如未達水準，各該獎項得予從缺；所規劃之評審類別獎勵

額度，得視論文參與件數及評審結果作調整流用。 

  二、本署評選及獎勵標準： 

 (一)由全民國防教育類別取 6~9 名、國防軍事類別取 6~9 名，教學知能 

    研究類別取 9~12 名，薦報至國立新竹女中（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參加複審。渠等人員均獲本署頒發績優獎牌（座）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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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本署薦報參加複審之績優論文著作，除獲教育部評定佳作以上 

     者，餘軍護人員均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拾、成果分享： 

一、經教育部評選獲佳作以上作品，依委員提供之審查意見修正後，得納

入年度各項學術活動中參考運用，並公告於全民國防學科中心網站。 

二、經教育部評選獲佳作以上人員，有參與發表及經驗分享之義務，如未

能配合者取消獲獎資格。 

 拾壹、一般規定： 

一、各軍訓督考單位應優先安排具碩士學位或碩士研究生參加論文寫作，

前一年度論文獲績優人員不得參加次一年度同一類別評選，惟得參加

其他類別評選。 

二、送審論文作品 1 式 3 份（含全文 word 電子檔光碟 1 片），封面卷頭

僅書題名，不得有顯示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身分之文字出現（含研

究問卷），違者不予錄用。 

三、每篇論文應檢附 1 頁「論文送審申請書」，需詳實填寫（類別欄請務

必確認），並以迴紋針附於作品封面上（勿裝訂於內），以利作業。 

四、為鼓勵研究，請於「論文送審申請書」欄位內說明，近兩年撰寫與本

論文相關領域之論文獲刊登期刊者，請列舉並說明期刊名稱、年度、

期數及論文名稱，經評審委員審查後，列為特別加分項目。 

五、未曾出版聲明書：每一投稿人須填具「未曾出版聲明書」1 份。 

六、進修學位之人員得以個人研究成果送審；已審查核定之學位論文，得

摘錄及補充學位論文內容投稿，惟作品仍須符合本計畫相關格式及一

般規定事項，另不得以審查核定之學位論文全文投稿。 

七、送審之作品如係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曾刊載於

其他學術會議議事錄或期刊者，一經查察屬實者，即公布真相，當事

人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當事人如已核予獎勵者，註銷獎勵，並依

相關規定處理。 

八、論文提出方式採個人或多人不拘，若係二人以上合著，以第一作者為

代表提出送審書，並說明個人在此作品內貢獻部分，同時檢附合作人

之同意書，若作品列入佳作以上，敘獎額度將依個人貢獻程度辦理。 

九、薦報獲佳作以上作品，應授權教育部代作者宣告採用創用 CC「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臺灣 2.5 版授權條款釋出。 

十、送審之作品均不退還，佳作以上作品，將發表於大會論文集。 

十一、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及各私

立國民中小學，鼓勵所屬軍護人員、國民中小學教師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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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注意事項： 

  （一）各軍訓督考單位應參酌本計畫，訂定論文寫作輔導實施計畫函        

送各校據以執行。 

  （二）論文研究計畫書請軍訓督考單位自行輔導審查後彙整備查。 

  （三）各軍訓督考單位依「初評審查意見表」完成各論文著作初評，凡

合格者始可薦報本署參加初審（委由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辦理）。 

  （四）各軍訓督考單位及學校辦理論文著作輔導及初評實施情形，列入 

        本署定期、不定期訪視項目。 

十三、單位聯絡資訊：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賴明宏教官） 

        電話：（04）37061344；電子信箱：e-3218@mail.k12ea.gov.tw 

        地址：41341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8 之 4 號。 

  （二）承辦單位：教育部嘉新竹縣聯絡處（黃國昌教官） 

        電話：（03）5969885；電子信箱：lacostexp1718@gmail.com 

        地址：31046 新竹縣竹東鎮大林路 2 之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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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各縣（市）軍訓督考單位 105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論文推薦作品分配表 

軍訓 

督考 

單位 

 

 

 

類別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軍
訓
室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軍
訓
室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校
園
安
全
室 

教
育
部
宜
蘭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基
隆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桃
園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新
竹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新
竹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苗
栗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臺
中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南
投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彰
化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雲
林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嘉
義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嘉
義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臺
南(

第
一
、
二)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高
雄
市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屏
東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臺
東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花
蓮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澎
湖
縣
聯
絡
處 

教
育
部
金
門
縣
聯
絡
處 

總
計 

全民國

防教育 
4 0 2 1 1 2 1 1 2 2 2 1 1 0 0 0 0 0 1 1 0 0 22 

國防 

軍事 
3 3 3 0 0 1 0 0 0 3 0 1 1 1 1 3 1 2 0 0 0 0 23 

教學知

能研究 
2 2 2 1 1 2 0 1 1 2 1 1 1 0 1 2 1 1 1 1 1 1 26 

合計 9 5 7 2 2 5 1 2 3 7 3 3 3 1 2 5 2 3 2 2 1 1 71 

附記 

1.請各軍訓督考單位安排具有碩士學位或碩士在學生優先撰寫論文，送本署前

應先行完成初評，並將縣市內論文成績排序，按以上規定之類別及篇數陳報

本署(勿超出表訂薦報篇數)。 

2.各軍訓督考單位請確實輔導、審查投稿之論文，並記錄備查。 

3.教育部臺南(第 1、2)聯絡處，請由第 2聯絡處彙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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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註：教育部有權調整文稿類別。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論文送審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級職 姓名 服務學校 學歷 經歷 

     

聯絡 

方式 
住址  電話  

作 品 

資 料 

類別 論文名稱 

是否為作者

之學位論文

改寫 

字數 

□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知能研究 
 

□是（  學年

度取得學

位） 

□否 

 

近兩年撰寫與本論文相關

研究領域之論文獲刊登期

刊者，請列舉並說明期刊

名稱、年度、期數及論文

名稱 

 

作 品 

內 容 

摘 述 

及 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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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縣(市)軍訓督導單位辦理 105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論文初評作業聯絡窗口 

單位 聯絡地址 聯繫電話 聯繫人 備考 

臺 北 市 政 府 

教育局軍訓室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8樓 02-27256440 教育承辦人  

高 雄 市 政 府 

教育局軍訓室 

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  

      號 3樓 

07-7995678 

轉 3125~3130 
教育承辦人  

新 北 市 政 府 

教育局校安室 

2205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1樓 

02-29603456 

轉 2630、2631 
教育承辦人  

宜蘭縣聯絡處 26052宜蘭市泰山路 181號 03-9364292 教育承辦人  

基隆市聯絡處 20646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 24號 02-24566511 教育承辦人  

桃園市聯絡處 33052桃園市萬壽路三段 136之 1號 03-3398585 教育承辦人  

新竹縣聯絡處 31046新竹縣竹東鎮大林路 2之 1號 03-5953168 黃國昌教官 承辦單位 

新竹市聯絡處 30068新竹市博愛街五巷 120號 03-5720445 教育承辦人  

苗栗縣聯絡處 36047苗栗市電台街 7之 1號 037-329561 教育承辦人  

臺中市聯絡處 42074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04-22289111 

轉 55107 
教育承辦人  

南投縣聯絡處 54064南投市南崗二路 6號 049-2230885 教育承辦人  

彰化縣聯絡處 50057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72巷 63號 04-7230597 教育承辦人  

雲林縣聯絡處 64043雲林縣斗六市內環路 437號 05-5344936 教育承辦人  

嘉義縣聯絡處 61345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 3之 5號 05-3794373 蔡朋瑾教官  

嘉義市聯絡處 60070嘉義市啟明路 132號 05-2751808 教育承辦人  

臺 南 市 第 二 

聯 絡 處 72146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之 36號 06-5728753 教育承辦人  

高雄市聯絡處 83067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 176號 07-7400677 教育承辦人  

屏東縣聯絡處 90083屏東市建國路 25號之 1 08-7559980 教育承辦人  

臺東縣聯絡處 95047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128號 089-333009 教育承辦人  

花蓮縣聯絡處 97054花蓮市建國路 159號 03-8320202 教育承辦人  

澎湖縣聯絡處 88048馬公市中華路 369之 1號 06-9261958 教育承辦人  

金門縣聯絡處 891金門縣金湖鎮高職農場路 1號 082-337458 教育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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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軍訓督考單位全銜）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論文初評審查意見表 

論 文 名 稱 
 
送審日期 

 
冊數 

 

項 次 項 目 評 審 事 項 自 評 
軍訓督考

單位初評 
備 考 

1 
一 般

規 定

事 項 

是否依規定以藍色雲彩紙膠裝裝訂？ □是 □否 □是 □否  

是否依規定封面卷頭僅書題名，不得有顯示

作者姓名及身分之文字出現？ 
□是 □否 □是 □否 

 

是否以A4紙張直式橫書方式撰擬？ □是 □否 □是 □否  

論文作品是否符合薦報類別？ □是 □否 □是 □否  

是否檢附300字以內之中文摘要？ □是 □否 □是 □否  

是否檢附「論文送審申請書」、「未曾出版

聲明書」、「初評審查意見表」？ 
□是 □否 □是 □否 

 

2 格 式 

是否依摘要、本文(緒論、研究方法、研究

結果、結論及建議)及參考文獻之順序撰

擬？其內容是否完整？ 

□是 □否 □是 □否 

 

本文註釋部分是否依註釋體例撰寫？ □是 □否 □是 □否  

參考文獻部分是否依參考文獻體例撰寫？ □是 □否 □是 □否  

3 
文 字

敘 述 

字數是否限於1萬字至1萬5千字間(不超過2

萬字)？ 
□是 □否 □是 □否 

 

關鍵字是否全文統一？ □是 □否 □是 □否  

是否有錯別字？ □是 □否 □是 □否  

全文用字遣詞是否通順？ □是 □否 □是 □否  

4 
研 究

方 法

及結論 

研究方法是否確符題目所需？ □是 □否 □是 □否  

論文推論結果是否合乎背景說明及預期研

究目標？ 
□是 □否 □是 □否 

 

論文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價值？ □是 □否 □是 □否  

總           評 

評定意見 □通過初評，可參加國教署初審。     □不通過初評。 

其他審查意見： 

 

 

 

 

 

審查人  審查日期  

說明：評審表內第1、2項為基本條件，若有任何一項評定為「否」，該論文即評定為「不通過初

評」；第3、4項為參考條件，評定結果可供是否通過初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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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未曾出版聲明書 
 

茲 保 證 本 人 投 稿 之 論 文 ：

「             」部分或全部均未曾出

版，未妨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以及未

同時發表於其他書刊或學術會議，未曾刊

載於其他學術會議議事錄或期刊者。 

 

此敬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績優論文評選小組 

 

 

          

 

 

 

投稿人： 

（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